AP B R AE R T

1045

R

t

,

£

7

e

114& B3

7

iy

R

Mg T (PR3 Ze T AR 3T )

&/

A

H

1H

¥ 4%

e R

5 E(

2,7, !
E: 1D

2
|

H

1H

o/
s

'+
P
X
E2 1

e
A8



F T RIEA FlR A
o A
=P f«;{%& R RN LA A
R RIEA S R AE
IAFEAT R REE S Y A
47
Bl S

B A i A g (THRBETMEIT) p P FARII4E]
07 2p 16PFA= B 4 if- B AR A o
%ﬂ~«%%n$4méiz(“w A
R BRET s R Ao A 2 4
AEFERRZES dﬁﬁ% P 3

™ d

- ‘%%‘F'ﬁ'&%”bfﬁ e B iy i A MR &
L2425 & ﬂﬁf‘i%ﬂéﬁ’@égaﬁ%ﬁﬁ:w

B

-TT

H

BUdE 3c) feh i E AR ¢

ﬁ‘ﬁ”?@%ﬁé (R A B o o Qe Rl gL
CHREARBPBHEGREFERFE R Ae A
—\/Zrmf— PR~ ~ RDAfEL R gﬁ‘;ﬁ‘f;'z&/%‘ﬂi?% 3
FaAfEx2F A2 P8 {2d5y 252w
TF;L"?E‘ ZFd o R 77 ﬂiﬁ\—‘ﬁ v A At Rl oo X GE TR A
FERALR BRPAE T P g B TR A%
i ﬂlpjznﬁmf'fﬁfxd‘ %31% ~ % 101iE% 1~ 75 ~ %80
i~ £ 83EF 138 A W TF P2 oo
=~ g»%ﬂ—/\ ;?—E_ g %% 1l H72 A& % o~ % iu,F [
ARAEFTAIET (TR) 2,482,634~ » @ H = 3t X
FI109# 127 3p B ieij 7 ﬂ'ﬁﬁ‘?ﬁ T9 0% &) % 151 1% % 138 2 2
Bh S BRAFTATFRER EFREFRFF RO ERE
2o pREIZYI0P 4= 21328 ~ FIF12% ~ * 15,623
fefEst 112227 13p » BRATIL 17 > 20 #3742~ 18,09
67~ ~F &42 y2» 37,201~ ~ B EDH? 4z » 38,880~ > frir

\



i

-~

Ffas R A BAFERREE
T h RAAAAKRZETF  EHRANGHAMAGTE 7T
N S N AR A et
(Epis R RfE) ~ Mt RR/LH 2FRAMARR
Eﬁfhﬁé_ﬁ? /'?‘—Ef 1 E S T2EREFETIEREFHTEF
FFHE s 2B s - A 3 BEA Y FARAEE
GRERPEEFGRFUNFTETR iR T ISR L
FEEFTHEFTPod s FRRFTRARET L -~ HE
FAERBEMKTY CERFAFECYHFLI Y RE GIP
W) FLEOHNERAREAKRER oM B A E
4 {2

FIE AL 2 2 ¥
I RRBRFERAL BEPZERTEAFERE G
FRAFREGFICEF AT LG P L £ H U
> F 378 #ro1 o
¢ = R B 114 = 10 u 2 P
R A TR N I A<
2z F 1~ 3
AT AGRR AR
b PR E BT A FEFII0L > BT EE10p P F e A
Padk M2 > F ML B ATE R 500~ s BB E 2 &
N

v

R REF ﬁﬁ;:»srs/ﬂ\ ) A @A

b
i
mj



AR e 148107 2p T E16RF 4L o

¢ =2 A K 114 7 10 7 9 0
FEE ORRF

M FE R AR A 2 4 E R

AFFELERA bR RFEAAS LS HRT R T A2 2 Y

- FELFRAFLYFEE -

S EIEE A E RS -

S A EL R PR A o

T AELEBEHRELGES o

I FEHERAED R R F o LR R RDNET RERED T
AE R A X F EIEE 0 P T

AN A EEERFF LR RFENF AL e

S ERTERE S (BleRE AR o

AR ERTHARTF L ERR LS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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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自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其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新臺幣（下同）2,482,634元，而其前曾於民國109年12月3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32期、利率12%、月付15,623元，惟嗣於112年2月13日入職新工作，於同年3月收入18,096元、同年4月收入37,251元、同年5月收入38,885元，在扣除生活必支出及扶養費後，已無力清償償務而毀諾且不可歸責於己，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債權人清冊、戶籍謄本、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保險單資料、薪資明細表、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註明毀諾）等為證，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0月2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黃麗靜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自中華民國114年1

0月2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在本件清算程序終

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

    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

    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

    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

    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

    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

    、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其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債務新臺幣（下同）2,482,634元，而其前曾於民

    國109年12月3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

    與最大債權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

    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32期、利率12%、月付15,623元

    ，惟嗣於112年2月13日入職新工作，於同年3月收入18,096

    元、同年4月收入37,251元、同年5月收入38,885元，在扣除

    生活必支出及扶養費後，已無力清償償務而毀諾且不可歸責

    於己，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

    及收入清單、債權人清冊、戶籍謄本、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

    （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

    保險單資料、薪資明細表、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註明毀

    諾）等為證，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

    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

    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

    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

    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

    ，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

    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

    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

    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

    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

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

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0月2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黃麗靜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自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其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新臺幣（下同）2,482,634元，而其前曾於民國109年12月3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32期、利率12%、月付15,623元，惟嗣於112年2月13日入職新工作，於同年3月收入18,096元、同年4月收入37,251元、同年5月收入38,885元，在扣除生活必支出及扶養費後，已無力清償償務而毀諾且不可歸責於己，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債權人清冊、戶籍謄本、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保險單資料、薪資明細表、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註明毀諾）等為證，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0月2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黃麗靜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自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16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聲請人即債務人陳禹瑄（即陳瑀瑄即陳娟玫）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如附件所示之生活限制。

本件清算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清算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7項、第80條、第8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其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新臺幣（下同）2,482,634元，而其前曾於民國109年12月3日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自同年12月10日起，分132期、利率12%、月付15,623元，惟嗣於112年2月13日入職新工作，於同年3月收入18,096元、同年4月收入37,251元、同年5月收入38,885元，在扣除生活必支出及扶養費後，已無力清償償務而毀諾且不可歸責於己，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等語。

三、經查，債務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債務人財產清單、所得及收入清單、債權人清冊、戶籍謄本、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存摺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保險單資料、薪資明細表、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註明毀諾）等為證，堪認債務人前開主張屬實。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列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清算，即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債務人已向本院聲請清算，爰依上開規定，斟酌債務人之職業、身分、地位、收入狀況及其所負債務數額等一切情狀，依職權裁定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法院開始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定，爰併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江文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生活限制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關於開始清算及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部分，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0月2日下午16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黃麗靜

附件：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清算之債務人，在本件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債務人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因工作所需且未因此減少債權人受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